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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擬出席臨時股東大會及╱或H股類別股東會議的股東應於2018

年12月7日或以前將已填妥及簽署的出席確認回覆（連同本通告
發送股東）送達董事會秘書辦公室（見下文附註 8）或本公司H股
股份過戶登記處（見上文附註 2）；前述出席確認回覆可採專遞、
郵寄或傳真方式送達。前述書面回覆不影響股東出席及在臨時
股東大會及╱或H股類別股東會議上投票的權利。

4. 凡有權出席臨時股東大會及╱或H股類別股東會議並於會上有
權投票的股東均可委託一位或多位人士（不論該人士是否股東）
作為其代理，代其出席臨時股東大會及╱或H股類別股東會議
及投票，而當股東委託的代理超過一人時，該等代理只能以投
票方式行使表決權。

5. 股東僅可以書面形式委託代理（即附本通告並發送本公司股東
的授權委託書（「授權委託書」）或其複印本），授權委託書須合乎
已載列其中之指示並由委託股東親自簽署或其妥為授權人士簽署。
如授權委託書由股東授權人士簽署，則該授權文件必須經過公
證手續。如委託股東為一法人，則其授權委託書應加蓋法人印
章或由其董事或經書面形式妥為委託的代理人簽署。經過公證
的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件（如有）和授權委託書須在臨時股東大
會及H股類別股東會議（視情況而定）舉行前 24小時送達董事會
秘書辦公室（見下文附註8），方為有效。填妥並交付授權委託書
亦不影響任何股東親身出席臨時股東大會及╱或H股類別股東
會議（視情況而定）或其任何續會，並於會上投票。

6. 股東或其代理出席臨時股東大會及╱或H股類別股東會議（視情
況而定）時須出示所需身份證明文件。如代理代為出席臨時股
東大會及╱或H股類別股東會議，代理亦須展示其授權委託書。

7. 本次會議會期預計為期半天，往返及食宿費由出席股東自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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倘發生以下事項，則閣下透過獨立非執行董事授權委託書委任獨立
非執行董事擔任代理將被視為撤回：(a)獨立非執行董事授權委託
書並無按其印備的指示填妥；(b)於臨時股東大會及╱Ｈ股類別股東
會議（視情況而定）舉行前，閣下已正式以書面通知本公司撤回有關
該委任事宜；或 (c)閣下正式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以外的代理於臨時
股東大會及╱Ｈ股類別股東會議（視情況而定）舉行前已出席會議，
並出示閣下有關撤回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擔任閣下代理的書面通知。

承董事會命
山東新華製藥股份有限公司

張代銘

董事長

中國淄博，2018年11月12日

於本通告日期，董事會由下列董事組成：

執行董事：
張代銘先生（董事長）
杜德平先生

非執行董事：
任福龍先生
徐列先生
趙斌先生

獨立非執行董事：
杜冠華先生
李文明先生
盧華威先生


